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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禍和解書 
立和解書人：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緣因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許，甲方駕駛車號             與乙

方駕駛車號             在       市       區       路       巷口發生

車禍，雙方同意下列和解事項： 

一．   方給付   方新台幣            元，   方放棄民、刑事告訴權，如已

告訴應即具狀撤回，嗣後無論任何情形，乙本人及其父、母、子、女、配

偶，均不得提出異議或有任何要求，以及追訴情形。 

二．上列和解條件，雙方同意遵守，特立本和解書為憑，上述和解金額    方

已於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以匯款之方式，匯入    方所有之       銀

行     分行，戶名：       ，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並

經    方收訖無訛，雙方並同意不另立據。 

三．本和解書自訂立之日起生效，壹式貳份，由甲、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。 

 

立書人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意：內文為依據當時法律所得之見解，法條的引用，可能因法條異動而不同。另一方面內

文不得當成任何解說或其他解釋，若需引用該內文時，請務必在事前向專業律師做求證工作。 


